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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本次签署的框架协议属于意向性协议，所涉

及的具体合作事宜尚需各方进一步沟通和落实，相关实施细节还存在不确定性。 

●对上市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本次框架协议的具体实施内容、进度需视协

议各方后续具体签署的相关协议和实施情况而定，暂无法预计对公司 2019 年度

业绩的影响。 

●由于公司目前存在流动性紧张的情况，本次框架协议内容主要涉及三方合

资设立平台公司，招商港口、中航信托或其指定方通过合作平台公司为公司注入

一定的流动性，总金额不超过 55,000万元，首期金额不超过 25,000万元。截至

目前正式协议尚未签署，仍存在不确定性。 

 

一、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2019 年 8月 29 日，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招商局

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港口”）、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航信托”）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

框架协议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1、招商港口 

公司名称：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工业三路一号招商局港口大厦 23-25 楼 



法定代表人：白景涛 

注册资本：人民币 179,341.2378万元 

成立日期：1990 年 7月 19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港口码头建设、管理和经营；进出口各类货物

保税仓储业务；港口配套园区的开发、建设和运营；国际、国内货物的装卸、中

转、仓储、运输，货物加工处理；集装箱拆拼箱、清洗、修理、制造和租赁；国

际货运代理；租车租船业务；为船舶提供燃物料、生活品供应等船舶港口服务；

船舶拖带(不得使用外国籍船舶经营)；港口设施、设备和港口机械的租赁、维修

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制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

技术除外；港口物流及港口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现代物流信息系统的技术开发、

技术服务；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物流方案设计；工程项目管理；港务工

程技术的开发、研究、咨询服务。许可经营项目是：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变更。 

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招商港口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中航信托 

公司名称：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赣江北大道 1号“中航广场”24、25层 

法定代表人：姚江涛 

注册资本：人民币 465,726.71万元 

成立日期：2009 年 12月 28日 

经营范围：经中国银监会批准和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下列人民币和

外币业务；（一）资金信托；（二）动产信托；（三）不动产信托；（四）有价

证券信托；（五）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六）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

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七）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

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八）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

务；（九）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十）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十

一）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资产；（十二）以



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十三）从事同业拆借；（十四）法律法规规定或中

国银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中航信托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协议签署的时间及地点 

框架协议由各方于 2019年 8月 29日在深圳市签署。 

（三）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框架协议仅为意向性协议，无须经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甲方：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二）合作方式及步骤 

1、由甲方或其指定的控股子公司、乙方或其指定的控股子公司、丙方指定

的第三方共同出资设立招商安通物流管理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以工商登记的

名称为准，以下简称“合作平台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万元，由甲

方并表；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并履行相关内部审批程序的前提下，甲方或其指定

的控股子公司、乙方或其指定的控股子公司可分别将其届时持有合作平台公司的

部分股权进行管理层持股安排。 

2、合作平台公司成立后，由乙方（或其指定的控股子公司）和丙方指定的

第三方在履行各自相应审批程序后分别向合作平台公司提供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和人民币 50,000 万元的股东借款。其中乙方（或其指定的控股子公

司）提供的股东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5,000万元、丙方指定的第三方提供的第一期

股东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20,000万元。 



3、合作平台公司作为委托人，以不超过人民币 55,000万元的金额委托丙方

设立单一资金信托（以下简称“单一信托”），其中第一期信托单位资金规模为

人民币 25,000万元，具体以届时签署的协议为准。 

4、单一信托设立后，丙方以自己的名义，根据单一信托文件的约定向甲方

及其下属子公司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为该等公司的主营业务提供现金流支持，

具体以甲方与丙方签署的合同约定为准。 

（三）战略合作 

为促进甲方与乙方及其关联方开展深度的业务合作，甲方将全力推动其航线

挂靠乙方旗下港口，并且推动与乙方旗下港口进一步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具体以

届时签署的协议为准。同时，乙方将促使其关联方与甲方进一步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具体以届时签署的协议为准。 

（四）框架协议的生效 

框架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三、重大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框架协议属于意向性协议，旨在概述正式交易文件中的主要合作

条款，所涉及的具体合作事宜尚需各方进一步沟通和落实，相关实施细节还存在

不确定性。公司将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具体

合作事宜履行相应决策和审批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中航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之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8月 30日 


